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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矽尘、石膏粉尘）、噪声、工频电场、微波辐射。 

ҙ  
粉尘检测结果 

表 5- 13 各采样点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游离二氧化硅含量检测结果 

采样地点 
检测结果 结果 

评定 （%） 

矿粉堆场 17.76 矽尘 

脱硫石膏堆场 7.36 石膏粉尘 

石粉堆场 16.73 矽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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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土堆场 6.71 其他粉尘 

注：游离二氧化硅含量的粉尘样本来源为相应地点呼吸带高度的沉降尘。 

表 5-14 工作场所空气中呼吸性粉尘浓度个体采样检测结果 

工种/岗位 粉尘性质 
检测结果

CTWA(mg/m
3
)范围 

PC-TWA 

(mg/m
3
) 

结果 

判定 

调度员(卸船) 
石膏粉尘 0.42~0.58 4 不超标 

矽尘 0.52 0.7 不超标 

勤杂工(卸船) 
石膏粉尘 0.68~0.92 4 不超标 

矽尘 0.67 0.7 不超标 

机修工 矽尘 0.33~0.47 0.7 不超标 

铲车工（堆场装货） 
石膏粉尘 0.50~0.58 4 不超标 

矽尘 0.48 0.7 不超标 

调度员（堆场装货） 
矽尘 0.57 0.7 不超标 

石膏粉尘 0.75~0.92 4 不超标 

勤杂工（堆场装货） 
矽尘 0.58 0.7 不超标 

石膏粉尘 0.33~1.00 4 不超标 

表 5-15  工作场所空气中生产性粉尘浓度定点采样检测结果 



3  ῍ 11  
KP15053 

 
 

工种/岗位 采样地点 粉尘种类 
检测范围

(mg/m
3
) 

超限倍数值

（倍） 

限值

（倍） 
判定 

勤杂工 
堆场移动式皮带机

装货勤杂工操作位 
矽尘 0.58~0.81 0.81 2 不超标 

调度员 
堆场移动式皮带机装

货调度员看护位 
矽尘 0.47~0.72 0.72 2 不超标 

铲车工 铲车驾驶室 矽尘 0.27~0.54 0.54 2 不超标 

勤杂工 
码头前沿卸货勤杂工

清舱位 
矽尘 0.85~0.93 0.93 2 不超标 

勤杂工 
码头前沿卸货勤杂工

看护位 
矽尘 0.59~0.74 0.74 2 不超标 

调度员 
码头前沿卸货调度员

巡检位 
矽尘 0.53~0.59 0.59  2 不超标 

勤杂工 
码头前沿卸货勤杂工

看护位 
石膏粉尘 0.86~1.13 0.28 2 不超标 

调度员 
码头前沿卸货调度员

巡检位 
石膏粉尘 0.54~1.10 0.28 2 不超标 

勤杂工 
堆场移动式皮带机装

货勤杂工操作位 
石膏粉尘 1.23~1.47 0.37 2 不超标 

调度员 
堆场移动式皮带机装

货调度员看护位 
石膏粉尘 0.63~0.87 0.22 2 不超标 

铲车工 铲车驾驶室 石膏粉尘 0.67~0.89 0.22 2 不超标 

勤杂工 
码头前沿卸货勤杂工

清舱位 
石膏粉尘 3.87~4.23 1.06 2 不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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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游离二氧化硅含量的检测结果分析，石粉和矿粉均为矽尘，脱硫石膏为石膏粉尘，

陶土为其他粉尘。 

呼吸性粉尘个体检测结果表明：调度员(卸船)、勤杂工(卸船)、机修工、铲车工（堆场装

货）、调度员（堆场装货）、勤杂工（堆场装货）接触的矽尘和石膏粉尘浓度均符合 GBZ 

2.1-2007 要求。 

总粉尘浓度定点检测结果表明：堆场移动式皮带机装货勤杂工操作位、堆场移动式皮带

机装货调度员看护位、铲车驾驶室、吸尘车驾驶室、码头前沿卸货勤杂工看护位、码头前沿

卸货勤杂工清舱位、码头前沿卸货调度员巡检位接触的矽尘和石膏粉尘的超限倍数均符合

GBZ 2.1-2007 要求。 

噪声检测结果 

表 5-16 工作场所噪声强度定点采样检测结果 

工种/岗位 检测地点 检测结果 dB(A) 

勤杂工 码头前沿卸货勤杂工看护位 90.5 

机修工 码头前沿卸货机修工巡检位 89.6 

勤杂工 堆场移动式皮带机装货勤杂工操作位 88.7 

调度员 堆场移动式皮带机装货调度员看护位 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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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车工 铲车驾驶室 80.9 

勤杂工 吸尘车驾驶位 79.2 

勤杂工 洒水车驾驶位 79.5 

门机工 门机驾驶室 78.8 

调度员 管理房办公室 66.4 

表 5-17 工作场所噪声强度个体采样检测结果 

工种/岗位 
检测结果 接触限值 

结果判定 
40h 等效声级 dB(A) dB(A) 

调度员（卸船） 84.0 85 不超标 

勤杂工（卸船） 84.7 85 不超标 

机修工 78.9 85 不超标 

铲车工（堆场装货） 84.5 85 不超标 

勤杂工（堆场装货） 85.3 85 超标 

调度员（堆场装货） 84.2 85 不超标 

门机工 76.7 85 不超标 

勤杂工（吸尘洒水和清舱） 82.3 85 不超标 

现场检测结果表明，勤杂工（堆场装货）接触的噪声 40h 等效声级不符合 GBZ 2.2-2007

要求；调度员(卸船)、勤杂工(卸船)、机修工、铲车工（堆场装货）、调度员（堆场装货）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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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的噪声 40h 等效声级符合 GBZ 2.2-2007 要求。 

 

噪声关键控制点：堆场移动式皮带机装货勤杂工操作位、堆场移动式皮带机装货调度员

看护位、码头前沿卸货勤杂工看护位、码头前沿卸货调度员巡检位。 

噪声超标原因分析： 

检测时，装货时勤杂工在皮带机辅助工作；门机、铲车和皮带机同时运转，引起噪声叠

加；门机漏斗装卸货物过程中和货物下落时噪声较大；铲车中货物下落过程噪声也较大，致

使勤杂工（堆场装货）接触噪声强度超标。 

工频电场检测结果 

表 5-18 工作场所工频电场强度检测结果 

工种/岗位 
检测 

地点 

检测结果 接触限值 
结果评定 

电场强度（kV/m） 电场强度（kV/m） 

机修工 10kV 配电室 0.015 5 不超标 

现场检测结果表明，劳动者接触工频电场强度符合 GBZ 2.2-2007 要求。 

微波辐射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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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9 工作场所微波辐射检测结果 

工种/岗位 
检测 

地点 

检测结果 接触限值 

结果评定 平均功率密度

（mW/cm2
） 

短时间功率密度

（mW/cm2
） 

勤杂工 
对讲机

（403-470MHz） 

1.1（头部） 5 不超标 

0.5（胸部） 5 不超标 

0.2（腹部） 5 不超标 

现场检测结果表明，勤杂工接触微波辐射的功率密度符合 GBZ 2.2-2007 要求。 
ᴇ  

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 

该项目属于货运港口业，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 年版）》，

并结合对建设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的综合分析，判定漳州市添鸿仓储有限公司厦门

港石码港区一比疆作业区添鸿码头工程项目属于职业病危害较重的项目。 

分项结论 

（1）该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存在和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粉尘、噪声、工频电场。

经检测分析，建设单位各工种接触粉尘的浓度均符合 GBZ 2.1-2007 要求；勤杂工（堆场装货）

接触的噪声强度不符合 GBZ 2.2-2007 要求；机修工接触工频电场强度符合 GBZ 2.1-2007 要

求；勤杂工接触微波辐射也符合 GBZ 2.1-2007 要求。该公司职业病危害关键控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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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关键控制点：码头前沿装卸货勤杂工看护位、码头前沿装卸货机修工巡检位、堆场

装货皮带机勤杂工操作位、堆场装货皮带机调度员看护位。 

粉尘关键控制点：码头前沿勤杂工看护位、码头前沿勤杂工清舱位、堆场装货皮带机勤

杂工操作位。 

（2）总平面布置、生产工艺和设备布局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的要求。  

（3）该公司建筑卫生学、辅助用室均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4）该公司防尘设施、防噪设施的设置情况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相关标准

的要求。 

（5）该公司个体防护用品的配备情况符合《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的相关要求。 

（6）该公司制定有应急救援管理制度和应急救援预案（防中暑），并进行了演练。应

急救援情况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7）该公司职业卫生管理制度执行情况基本符合《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

的相关规定。 

（8）该公司对部分在岗人员组织进行了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职业健康检查项目

符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的有关规定。建议按照补充措施及建议进行整改。  

总体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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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漳州市添鸿仓储有限公司厦门港石码港区一比疆作业区添鸿码头工程在目前

生产状况下，职业病危害防治方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作场所职业

卫生监督管理规定》等国家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该公司如能按照本评价报告中提出的

补充措施和建议进行整改，在将来正常生产条件下，该项目的职业病危害防治应能符合国家

和福建省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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